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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北源玻璃有限公司78.81%股权、

1698.088713万元债权及实物资产一批

（土地、房屋、构筑物）

6419.08 1769.84

公司主要生产药用玻璃包装产品，产品覆盖药用钠钙玻璃管、药用低硼硅

玻璃管、药用中硼硅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棕色）、低硼硅玻璃安瓿、

中硼硅玻璃安瓿、低硼硅玻璃安瓿（棕色）、中硼硅玻璃安瓿（棕色）、钠钙

玻璃管制口服液体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等。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975.039113

2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及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地，

总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

积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10514

3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心”

项目，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其中：商业100054.74㎡、酒店7617.5

㎡、办公楼43663.05㎡、公寓37898.01㎡、车库66520.03㎡、配套设施及机备

用房3451.36㎡。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7338.84

4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

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

力，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2746.369

5 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0%股权 911259.96 413778.82

标的企业主要负责重庆渝碚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享有重庆渝碚告诉公路经

营管理权，经营权期限自2003年9月30日至2033年9月29日24时。渝碚高速

日均车流量超过6万辆次，车辆通信量和收入逐年快速增长。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70859

证券代码：

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20-53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四维尔集团、钶迪投资、汇鑫投资、星瑜投资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公司股份29,188,440股（占公司总股本5.51%）的股东四维尔集团计划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数量不超过3,0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0.� 5660%，通过大宗交易减持数量不超过10,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1.9998%；

持有公司股份9,741,760股（占公司总股本1.84%）的股东钶迪投资计划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数量不超过6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0.1132%；

持有公司股份5,496,858股（占公司总股本1.04%）的股东汇鑫投资暂无减持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3,327,972股（占公司总股本0.63%）的股东星瑜投资计划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数量不超过1,7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0.� 3207%。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1月16日收

到股东上海四维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四维尔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汇鑫投

资有限公司（简称“汇鑫投资” ）、钶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钶迪投资” ）、宁

波星瑜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星瑜投资” ）联合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根

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上

述股东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相关股东的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上海四维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188,440 5.51%

非公开发行股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钶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741,760 1.84%

非公开发行股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宁波汇鑫投资有限公司 5,496,858 1.04%

非公开发行股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宁波星瑜投资有限公司 3,327,972 0.63%

非公开发行股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四维尔集团的减持计划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公司需要资金运转

2、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股份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区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5、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3,0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0.566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10,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1.9998%，拟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持有的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50%。

6、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钶迪投资的减持计划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公司需要资金运转

2、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区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5、 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减持数量不超过6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132%，拟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持有的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50%。

6、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汇鑫投资的减持计划

暂无减持计划。

（四）星瑜投资的减持计划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公司需要资金运转

2、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区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5、 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减持数量不超过1,7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3207%，拟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持有的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50%。

6、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上述股东以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

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减持事项不存在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不一致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相关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

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相关股东不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

3、本次新增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2020-154

债券代码：

127015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并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背景

为落实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农牧食品产业一体

化发展战略，促进公司农业产业链的拓展与布局，公司子公司沈阳新希望农投咨询有限公

司（下称“沈阳农投” ）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建信信托” ）共同发起设立总认

缴不超过人民币13.24亿元的 “四川新希望农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合伙企业” ） 通过该合伙企业投资于生猪产业链项目。 上述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0�

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与建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合作发起设立四川新希望农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合伙企业已经完成工商登记，登记信息如下：

合伙企业名称：四川新希望农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沈阳新希望农投咨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技术研究；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规划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不含资产管理及投资咨询）；农业技术咨询。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366号2栋21层1号

二、投资进展

为促进公司子公司泰安市新驰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新驰” ）的生产经营发

展，近日，合伙企业对泰安新驰增资132,400万元，增资资金将用于泰安新驰租赁猪场、猪

场改造、购买种猪及饲料原材料等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1、泰安新驰基本情况

泰安新驰成立于2018年1月11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泰

安市宁阳县乡饮乡龙堂村村委南600米，其全资股东为西藏新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新好” ）,经营范围为畜禽养殖销售；种畜禽繁育销售；饲料、兽药销售；禽畜养殖技

术研发推广。

截至2020年9月30日，泰安新驰资产总额10.35亿元，负债总额10.89亿元，所有者权益

总额-5,404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3,360万元，净利润-7,326万元。

2、增资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安新驰已收到合伙企业增资资金，泰安新驰本次增资前后的股

权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

资本

股权

比例

注册

资本

股权

比例

西藏新好科技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100%

2,000

万元

1.49%

四川新希望农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132,400

万元

98.51%

本次增资后，泰安新驰将设立股东大会作为泰安新驰的最高权力机关。 经各方一致同

意，泰安新驰将设立由3名董事构成的董事会，其中2名董事由西藏新好提名，1名董事由合

伙企业提名。因此，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093

证券简称：易见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11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四川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易见供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54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具

体情况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经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你公司部分保理业务客户对应的基础业务和购销合同高度相似，不同保理客户的交易

对手方高度相似，有关交易对手方资质与所开展的采购业务规模不匹配，部分保理客户可

能属于同一企业控制或存在关联关系。 而你公司在对保理业务的合同评审、尽职调查及资

金投放过程中未对上述问题进行必要的查验和说明，在保理业务管理、保理资金投放等方

面存在明显的内部控制缺陷。 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6号———资金活

动》第三条、第四条及《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16号———合同管理》第三条、第四条、第

五条的规定。

二、ABS相关事项会计核算不规范

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签署协议， 使用5.65亿元

资金认购“长江易见一深圳保理1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ABS）优先、劣后份额，

2018年末、2019年末合计持有上述ABS的份额分别为2.7亿元、0.97亿元。 你公司将认购及

持有ABS份额事项全部在“其他应付款” 科目中进行会计核算，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06）》第二十四条、《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2017）》第九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第三

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2018年、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中列报并披露期末持有上述

ABS份额的情形。上述问题导致你公司2018年、2019年年报披露的相关财务数据信息不准

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相关说明

公司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相关问题，并将严格按照四川证

监局的要求进行整改。 公司及相关人员将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学习；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梳理业务流程；提高会计核算规

范性水平，健全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公司将继续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强化规范运作意识，从而有效提高

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2019年 12月， 我公司收到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国

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投公司” ）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

针对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9）京 0101 民初 22275号。

诉讼各方现已接受法院调解，为消除相关影响，我公司特此声明：

我公司，国投信达金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请公众区别清楚。

鉴于我公司企业名称中含有“国投” 字样，可能造成公众将我公司与

国投公司混淆和误认，根据国投公司要求，我公司正在进行企业名称的变

更事宜，变更后的企业名称将不再含有任何与“国投” 相同或近似的文

字。 如果公众发现任何声称或误导我公司与国投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行

为，请务必注意，切勿相信。

感谢各级领导、各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公司帮助和支持。

特此声明。

国投信达金融信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3日

关于消除对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影响声明

2019年 12月， 我公司收到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国

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投公司” ）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

针对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号（2019）京 0101 民初 22275号。

诉讼各方现已接受法院调解，为消除相关影响，我公司特此声明：

我公司，国投信达（北京）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请公众区别清楚。

鉴于我公司企业名称中含有“国投” 字样，可能造成公众将我公司与

国投公司混淆和误认，根据国投公司要求，我公司正在进行企业名称的变

更事宜，变更后的企业名称将不再含有任何与“国投” 相同或近似的文

字。 如果公众发现任何声称或误导我公司与国投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行

为，请务必注意，切勿相信。

感谢各级领导、各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公司帮助和支持。

特此声明。

国投信达（北京）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3日

关于消除对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影响声明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声迅股份” 、“发行人” 或“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4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51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部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46.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27.6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18.4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26元/股。

发行人于2020年11月17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声迅股份” 股票818.40万股。

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11月1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1月19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

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0年11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作无效

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

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

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991,177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93,733,495,000股，配号总数为187,466,990个，配号起始号

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8746699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453.26185倍，高于15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4.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41.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96450586%，有效申购倍数为5,090.3386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11月18日（T+1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

11月1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8日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６６６．６７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３９７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

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

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６６６．６７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

１０

，

６６６．６７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

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３３．３３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投

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

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７３．３３６５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刊登的《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

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55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10月23日，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对外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2），公司拟与深圳市稳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稳

正资产” ）发起设立深圳市稳正景明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

基金总规模人民币 1.2� 亿元， 其中，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50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

上述产业基金近日完成了工商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 取得了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具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情况如下：

（一）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深圳市稳正景明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Y5WG3C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稳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6011号NEO

绿景纪元大厦A座19H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创业投资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私募基金信息

基金名称：深圳市稳正景明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深圳市稳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0年11月16日

备案编码：SNG03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完成首期2,000万元出资。 公司将持续关注

产业基金后续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特智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874 号）。《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

和发行人公司网站（www.longtechcc.com），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环

节，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 1,065 万股，其中网上

发行数量为 1,06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

老股。

2、本次发行价格为 56.52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2020 年 11 月 20 日（T 日）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截至 2020 年 11 月 17 日（T-3 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50.89 倍。本次发行价格

56.52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 50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3、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2020 年 11 月 20 日（T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9 :15-11 :30，13:00-15:00，投资者在 2020 年 11 月 20 日（T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

缴付申购资金。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

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0年 11月 24日（T+2日）公告的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2020年 11月 24日（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

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1,065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1%

，

公司股东不在本次发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

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56.52

元

/

股

发行对象

2020

年

11

月

20

日

（

T

日

）

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 易权限

、

且

在

2020

年

11

月

18

日

（

T-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

（

含

T-2

日

）

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

，

并且符合

《

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

深证上

[2018]279

号

）

的规定

。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

间不足

20

个交易日的

，

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

有市值

。

其中

，

自然人需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

2020

年修订

）》

等

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

（

国家法律

、

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

（

2020

年

11

月

20

日

）

缴款日期

T+2

日

（

2020

年

11

月

24

日

）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黄埔社区南洞东环路正风

工业园厂房

3

栋一层至四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0755-23501350-8301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36

号兴业证券大厦

10F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021-20370806

，

021-20370807

发行人：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18日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874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全部

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股份数量为 1,06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11月 19日（周四）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18日


